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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SC/T１１３５«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的第８部分.SC/T１１３５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通则;
———第２部分:稻鲤(梯田型);
———第３部分:稻蟹;
———第４部分:稻虾(克氏原螯虾);
———第５部分:稻鳖;
———第６部分:稻鳅;
———第７部分:稻鲤(山丘型).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淡水养殖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５６/SC１)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成都市农林科学院、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四川省水产学会、成都大胃王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军、周剑、郝向举、于秀娟、党子乔、刘亚、林珏、李强、张露、徐跑、徐钢春、曹英

伟、邓红兵、聂志娟、王俊、邵乃麟、杨霖坤、王祖峰、李东萍、陈霞、钱舟明、曾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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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稻渔综合种养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稳粮增效、环境友好,已发展成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产业之一.在生产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在稻田养殖鲤之外,引入中华绒螯蟹、克氏原螯虾、
中华鳖、泥鳅等特种经济水产动物,集成创新发展了稻鲤、稻蟹、稻虾(克氏原螯虾)、稻鳖、稻鳅等多种种养

模式,形成了各自相对成熟的生产技术体系.但由于各地发展水平不均衡,对稻渔综合种养的认识有差

异,不同种养模式之间的关键技术指标和要求不统一,制约了稻渔综合种养的效益和发展.因此,通过制

定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统一关键技术指标和要求,并对各种养模式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技术指导,有
利于发挥稻渔综合种养“以渔促稻、稳粮增效、生态环保”的作用,促进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SC/T１１３５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１部分:通则;
———第２部分:稻鲤(梯田型);
———第３部分:稻蟹;
———第４部分:稻虾(克氏原螯虾);
———第５部分:稻鳖;
———第６部分:稻鳅;
———第７部分:稻鲤(山丘型);
———第８部分:稻鲤(平原型).
􀆺􀆺
第１部分的目的在于规范稻渔综合种养的术语和定义,明确技术指标和技术集成要求,建立综合效益

评价方法,为起草不同技术模式的标准提供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要求.第２部分到第８部分是在

第１部分的基础上,针对各种养模式,明确具体的技术要求.其中,第８部分是针对平原型稻鲤综合种养,
明确环境条件、田间工程、水稻种植和鲤养殖等技术要求,提供关键技术指导,便于稻鲤综合种养生产主体

在生产实践中使用,从而稳定水稻产量,提高鲤的产量和质量,保护稻田生态环境,提高稻田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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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８部分:稻鲤(平原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平原地区稻鲤综合种养的环境条件、田间工程、水稻种植、鲤养殖等技术要求,描述了生

产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平原水稻主产区稻鲤综合种养的生产与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２７３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１１６０７　渔业水质标准

GB１３０７８　饲料卫生标准

GB/T２２２１３　水产养殖术语

NY/T４９６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７５５　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

NY/T１２７６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SC/T１１３５􀆰１　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　第１部分:通则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２２２１３、SC/T１１３５􀆰１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环境条件

４􀆰１　稻田选择

选择水源充足、保水保肥和排灌方便的平原稻田.

４􀆰２　水源水质

水源充沛,稻田水质符合 GB１１６０７的要求.

５　田间工程

５􀆰１　沟坑

田块大于０􀆰３３hm２,采用沟坑结合形式;田块小于０􀆰３３hm２,采用只开沟不设鱼坑形式,沟坑占比不

超过稻田总面积的１０％.留出农机通道,不同面积稻田适宜的鱼沟宽、深和形状见附录 A.

５􀆰２　田埂

加高、加宽、加固田埂,田埂高于稻田厢面３０cm~５０cm,上顶宽大于５０cm,坡比１∶１􀆰２５.

５􀆰３　进排水工程

进排水口应对角设置,进水口建在稻田近水源端的田埂处,排水口建在稻田的低处,保证水位可控.

５􀆰４　防逃设施

在进排水口应设置拦鱼栅,拦鱼栅密疏以鱼不能外逃为宜,宽度为进排水口宽度的２倍,并高出田埂,
底部入泥２０cm~３５cm.

６　水稻种植

６􀆰１　品种选择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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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品种选择茎秆粗壮、分蘖力中等、抗逆性强、丰产性能好、品质优、适宜当地种植的中大穗型品种,
水稻种子来源于合法的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经检疫合格.保留采购单据和检疫合格证明.

６􀆰２　田面整理

水稻栽插前完成田面整理工作,田面平整,土壤松软.

６􀆰３　栽插方式

水稻以适龄壮秧、机械栽插方式为主,沟边密植.单位面积水稻栽插穴数不少于当地水稻单作.

６􀆰４　晒田

水稻群体苗数达到预期穗数的８０％时,排水适时晒田.晒田前,应将鱼集中在沟坑中,晒好田后及时

复水.

６􀆰５　施肥

肥料使用应符合 NY/T４９６的要求,追肥时应降低水位,使鱼集中于沟坑中.

６􀆰６　水位管理

稻田厢面水位以８cm~１５cm 为宜,高温季节应适当加深水位,定期换、补水.

６􀆰７　病虫害防治

水稻病虫害防治以生态防治为主,应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农药使用应符合 NY/T１２７６的

要求.

６􀆰８　收割

收割前使鱼集中于沟坑中,谷粒成熟度达９０％时适时收割.水稻收割后,秸秆宜还田利用.

６􀆰９　水稻生产指标

水稻产量每６６７m２ 不应低于５００kg,水稻质量、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应符合SC/T１１３５􀆰１的要求.

７　鲤养殖

７􀆰１　品种及来源

鲤苗种来源于合法的苗种生产经营单位,体质健壮、规格整齐,经检疫合格.保留采购单据和检疫合

格证明.

７􀆰２　放养方式

苗种放养前,应用２％~４％的食盐水浸泡１０min~１５min,放养前后水温相差≤３℃.

７􀆰３　放养密度

秧苗返青后,每６６７m２放养鱼种３００尾~４００尾,规格为１００g/尾~１５０g/尾,可搭配鲢、鳙等滤食性

鱼类.在稻谷收割后,可加深水位,进行成鱼养殖.

７􀆰４　投喂

养殖期间,可适当投喂人工配合饲料,饲料应符合 GB１３０７８的要求.

７􀆰５　日常管理

坚持定期巡田,调控水深、水质,观察水稻生长和鱼类活动情况,检查防逃设施,及时疏通沟坑.关注

天气变化,做好防范预案.

７􀆰６　鱼病及生物敌害防范

７􀆰６􀆰１　鱼病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渔药使用应符合 NY/T７５５的要求.

７􀆰６􀆰２　生物敌害防控

对飞鸟、老鼠、蛇等生物敌害,应采取驱逐、围栏等方法进行防控.

７􀆰７　捕获

采用捕大留小的方法分批上市,产品质量安全应符合 GB２７３３的要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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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生产记录

制定投入品使用管理制度,建立投入品使用台账,保留水稻和水产品相关生产记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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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不同面积稻田适宜的鱼沟宽、深和形状

　
不同面积稻田适宜的鱼沟宽、深和形状见表 A􀆰１.

表A􀆰１　不同面积稻田适宜的鱼沟宽、深和形状

稻田面积

hm２

鱼沟宽

m

鱼沟深

m
鱼沟宜采用形状

＜０􀆰３３ ０􀆰８~１􀆰２ ０􀆰６~１􀆰０ “一”或“L”字形

０􀆰３３~０􀆰６７ １􀆰２~１􀆰５ １􀆰０~１􀆰２ “L”或“U”字形

＞０􀆰６７ １􀆰２~３􀆰０ １􀆰０~１􀆰５ “U”或“口”字形

４


